
113 年度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 

「到馬明潭尋訪火金姑 -親子賞螢活動」 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計畫 

二、目的：為呼應生物多樣性、維護生態平衡、環境永續的理念並使學童與家

長對螢火蟲有初步認識，活動內容有螢火蟲知識講授、戶外夜間觀

察，歡迎有興趣的親子同遊馬明潭，近距離觀察螢火蟲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、永建生態教育學院。 

五、活動場地：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(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311巷

1號)。 

六、活動日期與時間：第一場次：113年 4月 23日(星期二) 18：00至 20：0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(17:45～18:00進行報到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場次：113年 4月 24日(星期三) 18：00至 20：0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(17:45～18:00進行報到)。 

七、參加對象及錄取名額：臺北市各公私立幼兒園及國中、小學生與一位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陪同，每一場次錄取 10組親子(共 20人次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第一場次-以永建非營利幼兒園親師生及鄰近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社區(文山區)親子為優先錄取。優先錄取設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組，其餘依照報名先後順序錄取。得設備取 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(依照報名先後順序)，倘正取錄取後不克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，由中心聯繫與通知備取人員參加活動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第二場次-以永建國小親師生及鄰近學校社區(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區)親子為優先錄取。優先錄取設定 6組，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餘依照報名先後順序錄取。得設備取 5組(依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先後順序)，倘正取錄取後不克參加，由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心聯繫與通知備取人員參加活動】。 

八、參加費用：免費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自 113年 4月 2日(二)上午 10時起至 113年 4月 9日(二)下午 4時止，

至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【課程及活動報名專區】【營隊報名】



(https://ee.tp.edu.tw/participate/?node=29)進行網路報名。 

倘報名人數已超過正取及備取人數，本中心有權提早關閉報名系統。 

(二)經錄取者將收到電子郵件之錄取通知。 

十、洽詢電話：02-2937-7717分機 16或 15,環教中心研發組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本活動未提供餐食，晚餐敬請自理。 

(二) 活動地點請勿攜帶外食及寵物。 

 (三) 本次活動未提供保險，如有需要者請自行辦理。 

 (四) 請有意願參與民眾審慎評估日期與時間再報名參加，切勿浪費資源。正 

      取者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，請務必電聯本中心辦理取消作業，名 

      額將由中心聯繫與通知備取人員遞補。若正取者無故未出席，本中心本 

      年度所辦理之活動將不予錄取。 

 (五) 一組親子限定參加一個梯次，請勿重覆報名，若重覆報名者概不錄取。 

 (六) 參加親子建議自備手電筒並穿著長袖、長褲及雨鞋(可防水鞋類)。請家 

      長隨時留意孩子動向與安全，聽從講師、助教及工作人員指示。團體行 

      動時勿擅自脫離隊伍或自行至校園中閒逛。 

 (七) 活動將進行拍照與攝影紀錄，若家長與學生欲保留肖像權，請務必於 

      活動前知會本中心。 

十二、活動流程： 

4月 23日(二)及 4月 24日(三)「到馬明潭尋訪火金姑 -親子賞螢活動」 

活動表 

時 間 活  動  內  容 

17：45～18：00 報到 （永建國小 1樓 環教中心會議室） 

18：00～19：00 

室內課程： 

(1)螢火蟲簡介 

(2)馬明潭園區螢火蟲現況與觀察須知 

地點：一樓環教中心會議室 

 

＊主講者：專業外聘講師 1位 

＊採分組進行方式 



＊助教：外聘 3位助教 

19：00～20：00 

室外課程： 

夜間實地觀察螢火蟲 

地點：馬明潭溼地 

 

＊主講者：專業外聘講師 1位 

＊採分組進行方式 

＊助教：外聘 3位助教 

20：00 

大合照 

  ＆ 

 賦歸（永建國小側門） 

備註：結束時間或實施流程可能會因當時天候及溼地狀況略有調整。 

十三、活動經費：由本中心年度相關經費支應。 

十四、辦理本計畫相關工作得力及有功人員，由教育局從優予以敘獎。 

十五、本計畫奉中心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